湖南省花木产业“十四五”单项规划

湖 南 省 林 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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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花木产业是以花木作为商品，并围绕它开展研究、开发、生产、贮运、营销、服务等一系列的活动。花木产业不仅是城乡绿化美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还是充实人们精神文化、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更是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是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的绿色产业。

花木产业既是湖南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绿色富民产业，花木在湖南作为经济作物栽培繁育已有300余年历史。在全省农业和林业产业中，花木产业占有重要地位，是极具千亿前景的产业。根据国家林草局布局，湖南被划分在华东花卉产业区，确定重点发展红掌、杜鹃花等盆花与观叶植物，香樟、含笑属、桂花、紫薇、杜鹃花等绿化苗木，红花檵木、罗汉松、金弹子、黄杨、赤楠、榆树和铺地柏等盆景，金银花、百合、铁皮石斛和黄花菜等食用药用花木，鼓励开发利用多年生野生花木资源。

当前，我省花木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促进花木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花木产业、市场流通、花木文化与旅游、科技支撑四大体系，推动花木产业早日成为湖南林业的品牌产业，根据国家林草局关于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要求、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指导意见、《湖南省林业局关于湖南省林业草原发展“十四五”规划体系相关事项的通知》等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面临的形势
1.1产业现状

1.1.1产业规模逐渐壮大

2020年全省花木种植面积165.82万亩，年直接销售额139.95亿元，带动工程、食品、医药、观光、休闲、康养等实现年综合产值达600亿元。相比2010年花木种植面积和年销售额分别增长了67.87%和221.29%。种植面积、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十。

据统计，全省现有花木企业5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近400家，龙头企业77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72家。全省有花木市场266个，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5个，其中长沙红星花卉市场年销售额高达25.3亿元，是我省目前最大的花木市场。全省有花木产业从业人员约41万人，有专业技术人员8千余人。

1.1.2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经过多年发展，全省花木产业基本形成了三大产业带。一是以长沙县、浏阳市、长沙雨花区、株洲石峰区、湘潭岳塘区为核心的“百里花木走廊”产业带，花木种植面积达50余万亩。其中浏阳河花木产业带是中南地区绿化苗木的集散中心之一，浏阳市柏加镇、雨花区跳马镇、石峰区云田乡是第一批“中国花木之乡”。主要特色产品是以红花檵木、杜鹃、茶花等为主的系列花木，以樟树、杜英、木兰科植物等为主的珍贵绿化苗木，以红花檵木、罗汉松为主的树桩盆景以及以百合、红掌、凤梨等为主的鲜切花与盆花产品。二是以邵阳、怀化、衡阳和湘西为中心的食用与药用花木产业带。隆回县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金银花原生态种植区；龙山县、隆回县的百合是全国百合集中种植区；邵东县的玫瑰、牡丹及祁东县的黄花菜，怀化靖州县的芍药和鹤城区的荷花集食用、药用及观光休闲、养生健体、护肤化妆于一体。三是在全省市（州）城区周边发展而成的以城乡绿化和观光休闲为主题的城郊花木产业带。湖南省植物园、长沙浔龙河花卉小镇、湘潭盘龙大观园、常德桃花源景区、邵阳双龙紫薇园、永州植物园、浏阳大围山森林公园、双牌阳明山等开展现代花木旅游，节假日观光休闲游客络绎不绝。同时爱格花卉、云田园林、树大园林、西施生态、柏加园林、都市花乡、苗木通、龙山印家界百合、清芬花卉等一批企业在全省星罗棋布，迅速壮大，引领湖南本土花木产业转型发展。
1.1.3产业优势不断凸显

湖南花木产业立足本地优势，由传统单一的花木种植和园林绿化向花木精深加工、药用食用、观光旅游、休闲养生、配套服务等转变。主要表现在观赏苗木规格与类型齐全，品种较多，且产区分布相对集中，为湖南花木产业引导、规范、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主要有五大基础优势：一是物种资源丰富。湖南植物种类居全国第7位，近2000种花木可以开发利用。二是产业基础较好。湖南花木规模较大，类型齐全，品种较多，且产区分布相对集中。三是区位优势明显。湖南地处中枢，交通发达，可与长三角经济圈、粤港澳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及云南、四川等地花木产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四是科技支撑有力。目前，我省建立了国家杜鹃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特色木本花卉湖南省工程实验室、园林花卉种质创新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等一批科研平台，拥有国家授权的花木新品种53个，制定花木标准和技术规程10余项，取得省市科研成果近20项，获得了一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五是产品特色鲜明。全省广泛分布的有杜鹃花、香樟、桂花。具有地域特色的有浏阳和雨花区的红花檵木、罗汉松桩景、紫薇新品种，株洲云田的红掌盆花、彩桂，永州的皇金菊，邵阳、衡阳、湘西的金银花、百合、黄花菜、玫瑰等食用药用花木，长沙、怀化的兰花，湘西、益阳的黄杨、金弹子、赤楠盆景。湘西龙山百合种植面积8万余亩，约占全国百合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涵盖19个系列、150个品种，2019年全县百合产量8.5万吨、产值9亿元。

另一方面，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产业效益好。据测算，花木亩产值可达到2—3.5万元；花木产品每销售1元，能带动综合产值5—6元。二是市场潜力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生态、健康、美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鲜切花、盆花、观叶花卉等需求越来越大，种花养草逐步成为社会与家庭时尚，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三是辐射带动强。花木产业可带动上游种苗、种球、种子产业，以及下游加工、物流和服务业发展，并可延伸到地产、景观、旅游、休闲、医疗、保健、食品、展会、化妆品等领域。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辐射带动能力十分强劲。

1.1.4产业市场逐步形成

全省以长沙红星花卉市场为代表的花木市场初具规模，星沙新星花卉市场、湾田国际花卉市场、三湘花卉市场、省农科院花卉市场、岳麓青山市场、开福花卉宠物市场、湘潭花卉市场、株洲花卉市场等实体市场和流通体系逐步完善。以苗木通、苗多多为代表的一批新型苗木电商服务平台逐步建成，形成线上交易市场，通过平台建立信任机制，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其中苗木通注册用户超100万，在线上有7000多个品种，年交易额达1.5亿元。以都市花乡为代表的现代花卉综合超市持续“升温”，其中，长沙市有花卉零售店1070个，提供体验式消费、综合服务，引导新生活理念。全省花木出口开始起步，2018年出口鲜切花创汇132.81万美元，占同期全国总量的1.28%；2018年出口盆景盆花庭院植物创汇24.87万美元，占同期全国总量的0.23%。

1.2存在的问题

1.2.1生产方式较粗放

主要表现在个体散户经营为主，生产培育方式传统，生产加工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低。在全省现有花木企业（合作社）中，生产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只有76家。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推广应用少，产品附加值较低。长沙市2014—2016年三年造绿大行动中所需的大量银杏、桂花甚至包括香樟等树苗，尤其是用新技术生产的容器苗，超过一半从山东、桂林、广州、宁波等地调入。龙山、隆回百合除少量加工为精粉、面条、茶饮等产品外，基本以鲜料、干片的初级产品形式外销。
1.2.2政策支持还不足

一是花木产业管理职权分散，林业、农业、园林、住建等都涉及到部分职责，但都无法深入进行实质性管理，难以形成合力。二是政府的宏观引导、扶持支持力度不够。自2002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林业厅关于加快发展花卉产业的意见》外，近二十年来省一级再未就支持花木产业发展制定并出台过政策。三是引导、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大部分市州未设立花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四是关于土地配套、投融资政策等方面，均是空白。五是技术研发平台体系建设没有规范，严重滞后，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匹配。市场主体多沿袭传统或跟风培育，对市场信息了解不足，不掌握市场风险，新品种开发、储备、推广较少，生产与产品同质性高，结构不合理，发展理念与发展思路不清晰、不明确。

1.2.3市场流通不健全

全省虽然有较多数量的花木市场与零售店，但规模不大，市场体系极不健全。省内经国家林草局和中国花卉协会认定的重点花卉市场仅有红星花卉市场一家，且因土地权属复杂，缺乏统一规划，经过多次搬迁，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培育、新型业态不完整。浙江萧山、广州陈村等利用其领先的市场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市场定价话语权，形成垄断卖方市场，如长沙5万元的苗木盆景通过陈村市场包装可卖至20万元；湖北武汉东湖花卉城、江西南昌高新花卉大市场等后发赶超，对我省花木产业影响较大。

1.2.4科技支撑薄弱

一是科研开发和新品种培育滞后。湖南特色品种和拳头产品不多，除红花檵木、罗汉松树桩、紫薇、百合、金银花等品牌外，其它多为常规种类，究其原因，这与特色花木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新品种培育原始积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产学研衔接、“良种”的认定和准入力度等多种因素密切有关。二是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2019年全省从事花木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仅占从业人员的1.95%。三是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率低，导致生产方式粗放。四是优良花木品种种苗组培技术、快速造型技术、花木容器苗培育技术、设施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等新技术应用不够，苗木产品质量达标率不高，附加值较低，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省在花木产业“十四五”单项规划中高度重视，加以解决。
第二章  总体思路

2.1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做大做强全省花木产业。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创新驱动、龙头带动、品牌联动，科学规划、优化布局、突出特色、产业融合、产链延伸，促进我省花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我省实施“三高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域美丽大花园提供有力保障。

2.2规划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3、《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

4、《林业草原发展“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2018-2035年）》

5、《“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

6、《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百千万”工程促进产业兴旺的意见(湘政发〔2018〕3号)》

7、《湖南省“十四五”林业发展规划》

8、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2.3规划原则

2.3.1调整结构，提质增效

稳定种植规模，由数量增长型向高质量高效益型转变。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延伸花木产业链和加强三产深度融合，拓展花木产业多种功能和多元应用，提升花木综合效益。

2.3.2优化布局，突出特色

在对接全国花木产业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全省花木产业基础、规模、生产条件、种质资源、物流市场等特点和优势，围绕全省生态建设重大战略、城镇化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优化产业布局，突出地方特色。

2.3.3科技引领，打造品牌

依靠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提高全产业链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相结合，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不断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打造全省花木的特色品牌。

2.3.4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由政府主导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实施宏观指导调控，改善投资环境，促进资源共享，提供法制保障，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与品牌，积极发展花木产业园区，建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发展优势产区、龙头企业和主导产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

2.3.5统筹兼顾，惠及民生
把发展花木产业与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生态休闲、城乡绿化美化和森林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兴花富民，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
2.4发展目标

“十四五”时期，适量扩大种植规模，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和融合花木产业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合理布局市场流通与新型营销平台建设，构建花文化综合发展体系，建立示范基地，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推进花木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区域化、服务专业化，着力提升花木产业质量与效益。到2025年，全省花木种植面积稳定在165万亩左右，年直接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年综合产值达到1000亿元（见表2-1、2-2）。

到2035年，全省花木种植面积达到180万亩，年直接销售收入600亿元，出口创汇2亿美元。综合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见表2-1、2-2）。

表2-1  花木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类别
	类型
	2020年
	2025年目标
	2035年目标
	属性

	产业规模
	面积（万亩）
	165.82
	165.00
	180.00
	预期性

	
	销售额（亿元）
	139.95
	300.00
	600.00
	预期性

	
	带动相关产业产值（亿元）
	600
	1000.00
	2000.00
	预期性

	
	出口额（万美元）
	157.68
	3000.00
	20000.00
	预期性

	就业规划
	新增就业岗位（万个）
	41.00
	2.00
	5.00
	预期性

	
	专业技术人员在花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
	1.95%
	5.0%
	8.0%
	预期性

	
	人员培训计划（万人）
	-
	2.00
	5.00
	预期性

	市场建设
	一级花木市场
	0
	2
	2
	预期性

	
	二级花木市场
	1
	8
	10
	预期性

	
	电商服务平台
	2
	3
	8
	预期性

	
	大型物流中心
	0
	1
	3
	预期性

	
	重点物流中心
	1
	4
	10
	预期性


表2-2  全省花木种植面积与产销目标规划表

	　
	2020年
	2025年目标
	2035年目标

	     类   型
	种植面积
	销售额
	出口额(万美元)
	种植面积
	销售额
	出口额
	种植面积
	销售额
	出口额

	项目
	（亩）
	(万元)
	
	（亩）
	(万元)
	(万美元)
	（亩）
	(万元)
	(万美元)

	     合 计     
	1658220.2 
	1399518
	157.7 
	1650000.0 
	3000000.0 
	3000.0 
	1800000.0 
	6000000.0 
	20000.0 

	一、鲜切花 （含鲜切花、切叶、切枝）         
	4875.0 
	12152.9 
	132.8 
	25000.0 
	63500.0 
	1000.0 
	40000.0 
	240000.0 
	5000.0 

	二、盆栽植物类 （含盆栽、分景与花坛植物）         
	33107.5 
	145247.8 
	24.9 
	60000.0 
	330000.0 
	1500.0 
	80000.0 
	1200000.0 
	12000.0 

	三、观赏苗木          
	1138333.6 
	809024.2 
	　
	1000000.0 
	1500000.0 
	　
	1050000.0 
	2200000.0 
	300.0 

	四、食用与药用花木    
	398558.0 
	388368.5 
	　
	450000.0 
	900000.0 
	　
	480000.0 
	1800000.0 
	300.0 

	五、工业及其他用途
	8082.0 
	3245.0 
	　
	15000.0 
	40000.0 
	　
	45000.0 
	200000.0 
	500.0 

	六、草坪              
	37942.6 
	26195.5 
	　
	50000.0 
	70000.0 
	　
	55000.0 
	120000.0 
	　

	七、种子用花木        
	15066.0 
	6520.8 
	　
	2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0 
	350.0 

	八、种苗用花木        
	19528.5 
	7461.3 
	　
	25000.0 
	50000.0 
	450.0 
	25000.0 
	100000.0 
	450.0 

	九、种球用花木        
	2727.0 
	1302.0 
	　
	5000.0 
	10000.0 
	　
	5000.0 
	30000.0 
	100.0 

	十、干燥花
	0.0 
	0.0 
	　
	　
	6500.0 
	50.0 
	　
	10000.0 
	1000.0 


2.5发展布局

点上建立花木示范园区，线上提质花木产业带，面上打造花木特色县，深入推进规模化、机械化、特色化发展，全面推动我省花木产业转型升级。

2.5.1生产布局

根据我省各主要花木产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地形地貌以及花木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五区”的花木产业总体布局。

1、观赏花木产业区

以长株潭绿心中央公园花卉园艺博览园为核心，对跳马、关刀、复兴村一带进行花木产品的升级与优化，建设省级花木示范基地，调整产业结构。长株潭绿心区域内现有花木种植面积23.3万亩，占绿心区域总面积的29.38%，绿心地区是百里花木走廊花木主产区，花木产业也是长株潭绿心的主要经济产业，规划种植面积增加到25万亩，逐渐向精品化和花旅、休闲等综合经营转型。

以“百里花木走廊”和G319沿线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常德花木产业带。其中以百里花木走廊为浏阳河两侧花木主产区，自西向东100多里产业带，包括黄兴、江背、跳马、云田、柏加、镇头、官桥、普迹、枨冲、关口、古港、永和、官渡等传统花木产区，总规划面积约50万亩。其中浏阳市城区以西的乡镇以绿化苗木为主，重点培育红花檵木、杜鹃、紫薇、梅花、桂花、樟树、红叶石楠、栾树等传统优势树种及罗汉松、榆树、三角枫树桩等观赏苗木，其中柏加镇及周边以大型罗汉松、黑松、榆树、红花檵木桩景为重点。浏阳市城区以东的乡镇，以古桩造型植物为特色，重点发展红花檵木、榆树、红枫、紫薇、罗汉松、女贞系列品种、金弹子、赤楠、乌饭树等种类。

以长株潭城市群中大型花木企业为主体，采用设施栽培，生产红掌、白掌、蝴蝶兰、凤梨等室内高档花木。有序开发湖南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等国兰特色花木。在安沙镇建立“长沙市万亩花木示范园”，打造浏阳红花檵木等花木特色县。在岳麓莲花镇重点发展盆花等室内花木。在浏阳东部发展非洲菊、百合、向日葵、菊花、绣球花等切花。

2、食用与药用花木产业区

以邵阳为主，衡阳、湘西、怀化、娄底、永州等为辅，培育一批花木深加工企业，开展金银花、百合、丹皮、玫瑰、黄花菜、菊花、迷迭香等食用药用花木加工生产，延伸产业链。打造隆回金银花、龙山百合等花木特色县。

3、珍稀特色花木与盆景产业区

包括张家界、湘西自治州、常德、永州部分地区。重点开发红豆杉、楠木、七叶树、苦苣苔类崖壁花木、珙桐等特色珍稀乡土花木。大力发展金弹子、黄杨、赤楠、火棘、蚊母、罗汉松等树桩盆景，以武陵石及武陵源特有文化为特色的山石盆景。

4、湿地花木产业区

以岳阳、益阳、常德、长沙等为主，重点发展湿生乔、灌木和湿生花木，湘莲、芡实等水生食用与药用花木及抗污、吸污等功能型花木。
5、彩叶植物与草皮产业区

以郴州为重点，建设亚热带彩叶植物区，选育本土彩叶资源，引进新优彩叶树种，树立彩叶植物品牌；开展复合草皮、生态草皮及草种的生产。

2.5.2科研布局

依托相关院校、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建立产学研联盟，形成花木科研协作网络，加快花木产业成果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1、以省内花木科研院所为主体，联合组建湖南花木产业发展专家库，开展系统有序的花木研发。

2、以湖南优良林木快繁工程研究中心、园林花木种质创新与综合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特色木本花卉湖南省工程实验室、多用途名贵花卉育种湖南省工程实验室等近10家省级研发平台为依托，对省内花木创新内容和方向进行明确和分工，开展联合攻关，避免盲目和重复，提高研发效率。

2.5.3市场布局

结合全国花木市场产业布局以及湖南花木生产布局和消费需求，引导各地规划建设三级市场体系，即以大型批发或主产花木交易为主的一级市场、以批发带零售为主的二级市场和以零售为主的三级市场体系，建立相应规模的物流及网络信息平台。

在长株潭中心支持建设湖南省现代化花木综合大市场，在湖南重点花木产区百里花木走廊中心支持建立我省一级苗木交易市场。在花木产区重点市州提质改造一批二级花木市场和专类市场。在花木主产区县市区支持建立三级花木市场和特色专业市场。在城市人口密集区，支持建立花木超市和花木零售店。通过市场引领，驱动花木产业转型。

2、支持建立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互补的交易模式，完善多样化、高效化的营销体系。鼓励中型及小微型企业从事专业化、特色化的电商营销。 
3、支持建立现代化的花木物流和冷链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培育一批大型花木物流企业。

第三章  建设任务与重点工程
3.1培育高质量产业体系

3.1.1建设花木产业园区

提质改造一批集花木销售、加工制作、科技研发、展览贸易、物流配送、冷链仓储、电子商务、检验检疫、信息服务、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园区。

3.1.2培育花木龙头企业

支持企业大力推行“专业化分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网络化营销”的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联系、有机衔接的产业链条。重点引进、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加种植大户的生产结构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升级。
3.1.3建设花木示范基地

实施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建设，引导、扶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合作社、大户对现有花木生产用地进行规范、整合、提质，支持花木科研创新、设施设备生产、品牌推广、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实现花木产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特色化发展。

	专栏1 高质量产业体系建设工程（到2025年）

	1、支持建设花木产业园区10个；

2、扶持省级龙头企业20个。
3、支持建设省级示范基地50个；


3.2健全市场流通体系

3.2.1构建三级市场体系

支持建设红星花木博览园一级花木市场。将其打造成中部地区集新品研发、培育推广、展示交易、景观设计、科普教育、旅游观光、配套物流等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花木综合大市场，建立研发中心和信息中心。对接全国花木各大市场，辐射长株潭及全省花木市场，支持其在中南地区充分发挥标准、定价、技术上的话语权、引导力。

以长沙“百里花木走廊”产业带为中心，支持建立一级苗木市场，辐射华东地区和长株潭城市群，对接全国苗木市场。

在常德、衡阳、邵阳、郴州、益阳、张家界、岳阳、怀化等花木产区重点市州提质改造二级花木市场，促进主产花木的批发与零售等服务。支持在重点产区选择建立盆景、兰花、赏石等专类市场。

在各县市区支持建立三级花木市场和零售网点，鼓励发展花木专卖店、品牌连锁店、花木租摆服务站、园艺超市、园艺产品展销中心、花木工艺坊等零售经营新业态。

3.2.2建立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以重点花木市场和大型企业为依托，到2025年，支持建立3个以上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进行信息采集、供求信息发布，提供线上交易服务，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促进花木公平交易，确保产销双方权益。

3.2.3完善花木物流体系

以花木物流体系和冷链运输系统为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培育大型花木物流龙头企业，推进花木物流与服务体系的标准化管理与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在长沙支持建立大型花木物流中心，在岳阳、常德、怀化、永州等地支持建立4个重点物流中心。完成基础设施与冷链系统配套。
3.2.4实施花木品牌战略

打造湖南公用花木品牌。争取湖南红花檵木、兰花、桃花、紫薇、百合、金银花和罗汉松桩景、武陵源盆景等创建花木驰(著)名商标、申请地理产品标志。
	专栏2 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工程（到2025年）

	支持建设2个一级花木市场，8个二级花木市场，一定数量的三级花木市场；

2、培育3个以上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
3、在长沙支持建立大型花木物流中心1个，在其他市州支持建立4个重点物流中心。


3.3繁荣花木文化与旅游体系

3.3.1深入挖掘消费市场

积极引导大众花木消费，不断优化消费结构，促进花木消费由集团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由节庆消费向日常消费转变，从春节单个消费向中国传统节日消费转变，大力发展城市美观与家庭园艺消费市场。

3.3.2支持传统消费升级发展

加强国内外交流，促进消费个性化、时尚化、多样化，推进食用、药用、工业用、功能性花木的应用与服务，培育发展特色消费市场，全面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

3.3.3鼓励花木文化创意服务

广泛开展花木文化推广活动，深入挖掘花木文化内涵，开发花木文化创意产品，提供花木礼仪、花艺表演、花艺工程等多种服务，积极引导花木消费。以植物园、主题公园、科研示范基地、特色大型企业等为依托，支持建立花木研学旅行基地，重点开展自然环境教育。
3.3.4引导花木旅游体验消费

依托具有特色花木为主体的花园、公园、大观园、体验园等，支持建设具有展示、普及、教育、休闲、旅游观光等功能的花文化示范基地。推动花木产业与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等融合发展，推广花木观赏、花木采摘等特色旅游，支持建设一批花木主题公园。举办湖南省花木博览会等花木展会和花文化节，以展会和文化节带动花木消费，促进花木产业发展。支持地市州及花木协会各专业分会举办相关的展会与学术交流。

	专栏3 花木文化与旅游体系建设工程（到2025年）

	1、支持建设重点花文化与科普教育基地30个；
2、支持建设花木主题公园25个；

3、每2年举办1次省级花木博览会。


3.4强化科技支撑体系

3.4.1加强花木种质资源培育

加强本土花木种质的保护和评价，重点对湖南具有较大潜在价值的花木品种、稀有、特有重要乡土花木品种及珍稀濒危花木种质资源进行保护、评价、驯化，建立湖南特色花木种质资源库，在青羊湖国有林场建立兰科植物异地物种保存基因库，全面保护我省兰科植物资源。引进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花木新品种，扩大应用领域和空间，满足日益增加的多样性需求。加强新品种的选育与品种权的保护，各科研院所与重点企业分工协作，开展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辐射诱变育种、分子育种等方式，培育新优特花木新品种，对培育的新品种及时进行新品种申报与认定。根据花木类型特点，完善花木良种的认定和审定标准，提高花木品质。

全省拟重点发展的花卉苗木包括：一是已形成特色和优势种类：红花檵木、兰花、杜鹃、紫薇、罗汉松、桂花、香樟、樱花、百合、绣球花、金银花、木芙蓉、梅花、红掌、蝴蝶兰等；二是新优特花木种类：七叶树、赤皮青冈、楠木、红豆杉等；三是球宿根花木：菊花、月季、大花萱草、朱顶红等；四是色叶植物：枫香、山乌桕、云田彩桂等；五是特色生态型植物：湿地花木、观赏竹类等；六是市场稀缺发展前景好的观果植物与室内耐荫植物等；七是切花品种：向日葵、非洲菊、百合、菊花、绣球花等及红花檵木等鲜切枝种类。
3.4.2建设花木研发平台

组建湖南省花木产业发展专家库。着力引进、研发、推广一批花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

3.4.3强化关键技术研发

突破种苗繁育与规模生产中关键技术瓶颈。推广无性快繁、容器栽培、轻简栽培、环保基质、设施栽培、切花与电商运营花木的保鲜、贮运技术及园林机械设施设备。加强智慧花木技术与管理系统研发与推广，提升实用设备、资材生产技术水平，包括花木生产基质、花肥花药、精准节水灌溉技术、花木专用资材生产技术、节能环保新型冷链物流技术等配套技术；提升花木产品精细加工技术，重点是食用药用及工业用花木的加工技术，促进花木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3.4.4加强科技推广创新应用

完善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加快特色花木关键技术、高效栽培技术创新，编制标准与技术体系20项，取得授权的花木培育与应用技术专利30项，加速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专业化生产。以花木基地和花木企业为载体和平台，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将花木主导品种和配套技术推广应用到生产中，提高成果的转化率和花木企业对科技的吸纳能力。加强人才培训，对从事花木科研、生产、推广、应用等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从业者素质。

	专栏4 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工程（到2025年）

	支持建立省级以上花木种质资源库8个；

支持省级以上花木研发平台4个；

开发乡土花木或引种优良花木100种（品种）以上，培育新品种50个以上，审定优良花木品种30个以上，推广应用20个以上；

标准化栽培技术与技术集成体系20项以上，花木培育与应用等发明与新型应用专利30项以上；

5、人才培训20000人次以上。


第四章  环境影响评价

4.1 环境影响分析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130-2019）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要求展开。

4.2环境影响现状及预测评价

花木产业以生产观赏苗木和花卉为主体，是绿色产业，因此它在碳氧平衡、减缓噪音、减少污染、杀菌、环境监测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生态效益，能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花木的彩化、香化及多达500多种芳香挥发物，能美化当地景观和形成特色康养环境，对于乡村振兴、充实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感具有长远的作用。在花木生产、经营等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环境风险和负面影响：

1、农药、化肥用量或者使用方法不当，可能带来面源污染的危险；广谱性除草剂等使用导致本土物种丧失，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化肥使用过量可能产生富营养化而滋生藻类对水环境产生较大危害。目前大多数花木生产企业都采用了高效低毒的新型农药，逐渐推广应用覆膜防草技术，但仍有个别的散小农户还在过量、过繁使用农药和广谱性除草剂。

2、塑料花盆、农膜、化纤编织袋等降解缓慢甚至难降解材料，如不清理或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数十年甚至长期的影响。目前有部分生产企业采用了可降解的花盆等资材，且比例在逐年增加。

3、外来物种入侵风险。湖南已发现外来入侵植物达82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湖南的有11种。在花木生产中，主要有空心莲子草、凤眼莲、加拿大一枝黄花、土荆芥、毒麦、假高粱、刺天茄、三裂叶薯、豚曹、瘤梗甘薯、落葵薯、大薸等。影响较大的动物有松材线虫、福寿螺、巴西龟等。目前湖南周边地区的入侵物种，包括广东的薇甘菊、福建的大米草、重庆的紫茎泽兰、湖北的扁叶慈菇等正在快速向湖南推进。由于植物生长速度快、侵占性极强，繁殖量大、极快形成优势群落，严重抑制了原生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生存，甚至灭绝，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入侵途径主要包括：有意引进、引种携带、自然传播等三条途径。如空心莲子草、凤眼莲、加拿大一枝黄、福寿螺、巴西龟等是作为观赏、食用或者作为其它作用引进的；松材线虫通过木制包装箱携带入境；紫茎泽兰等、薇甘菊等通过风媒、水流昆虫鸟类等传带。

4、草花余量、苗木修剪、自然落叶等产生有机废弃物，如不集中处理，其腐烂、分解后产生的物质和气味对环境、特别是对水体产生较大的污染。目前部分生产企业能将这些有机废弃物集中起来，分类后沤制肥料回田。

4.3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管理，逐步建设高标准的花木生产圃地和加工场所。

1、科学规范使用农药、化肥、生物质药剂。一是严格按照国家规范，严禁使用违禁农药，推广使用低毒广效新型农药。二是加强对病虫害预防监测，发生病虫害时在初始期和最佳防治期实施，尽量减少农药用量。三是科学进行农药的混合配用，发挥综合效能。四是推广生物防治技术。五是推广水肥药一体化集成技术，可节水节肥，消除面源污染。六是对于圃地杂草人工除草，推广覆膜、滴灌等技术，尽量减少用除草剂等。

2、尽量使用无纺布营养布、袋、全生物降解环保塑料制品、用植物材料制成的容器等可降解的资材；对废弃的花盆、农膜、化纤编织袋等难降解材料收集处理。

3、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一要按照《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2020修正）》要求切实加强对花卉种质资源引进的管理，进行报告和审批。二是加强检疫手段，防止入侵物种流入湖南。三是在生产经营中发现入侵物种立即销毁，并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四是对引种的新品种须经严格测试与种后风险评估，确定不会造成入侵灾害后再推广。

4、对生物废弃物集中分类处理，可粉碎成细屑覆盖土面保水保湿，或沤成有机肥回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肥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工成花木生产基质。

5、充分发挥花木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联动监管机制，加强管理，指导并及时解决发生的问题。

第五章  保障措施

5.1 组织保障

省林业局为湖南省花木行业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花木产业长远发展规划、政策、标准，加强花木产业统计分析，开展调研、监督、培训与项目管理，指导全省花木产业发展。各市州、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区域内的花木产业，负责组织实施本地项目建设，具体协调好土地落实、农户发动、企业引进、宣传动员、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落实配套建设资金，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等工作。

建立花木产业发展专家库。聘请国内知名花木专家、设计师、企业家等成立花木产业专家库，对全省花木产业发展提供咨询与指导。

支持湖南省花卉协会、湖南省园林绿化协会和湖南省苗木协会等省级社会组织及各级行业协会开展工作，利用行业协会自律、互助、信息共享等优势，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的作用，通过购买服务、组织会展、开展行业信用评价、企业分级评审、业绩考核等相关工作，起到政府与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5.2 政策保障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增加投入，促进花木产业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力争省人民政府出台《湖南省关于加快花木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实施办法，破解当前花木产业主要瓶颈。

一是用地政策。政府引导和组织土地流转，保障花木种植土地使用合理的年限。二是产业补偿政策。争取把花木产业纳入农业补偿范围，对花木生产和经营设施、设备参照农业项目予以补贴。三是投融资政策。加大花木产业信贷支持力度,解决花木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探索办理苗木不动产权证纳入林权抵押贷款范畴，引导和鼓励经营主体充分利用“财银保”、“财银担”、“助保贷”和各级贴息政策，拓展贷款方式，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开展授信贷款，提高授信额度。统筹整合各涉农政策性项目和资金及财政贴息贷款，适当支持花木产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本、产业发展基金和投融资机构成立花木产业发展基金，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更新技术、拓展市场。四是鼓励和引导优先使用本地花木。完善政府采购办法和采购指南，将本地主要苗木纳入政府采购指南，在森林城市、海绵城市、乡村绿化美化、湿地公园绿化工程建设中保证采用本地一定比例的优质苗木。五是创新激励措施。鼓励政府与企业合作利用特色苗木就地建立花木主题公园或特色专类园，把城市周边花木纳入城市和城乡融合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国内外优秀企业落户湖南。鼓励和扶持加工产业与花木服务产业发展。

5.3资金保障

坚持“政府支持、企业自筹、社会补充”的投资原则，多渠道、全方位筹措资金，参与现代花木生产。一是争取政策性项目，对国家支持、补助的相关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持续、完善、有效的财政政策，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扶持、林业项目贴息贷款扶持、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向花木产业重点支持。二是争取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决定性、战略性项目，如花木资源保护与种质资源库建设、花木种质创新、高效栽培技术体系与标准化建设、花木质量检验检测、花木信息平台建设等项目，给予持续专项经费支持。三是拓展融资渠道，吸收社会资金进入花木产业。四是协调银行贷款，在贷款规模和利率优惠方面给予支持，并采取以土地租赁或使用权、花木等多种形式进行抵押和担保。五是争取建立和完善花木种植保险制度。

5.4科技保障

一是加大专项科研经费投入。以省内花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高新企业等大型企业的研究中心为主体，围绕湖南花木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开展创新研究和技术攻关，构建现代花木产业技术体系，提升全省花木产业综合竞争力。二是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支持一批有利于培育湖南特色花木的项目，支持花木种质资源库、国家花文化基地、重点花木良种繁育生产示范基地、花木研学旅行和自然教育基地建设。选育一批新优品种和园林林木良种，打造湖南新的特色拳头产品。加强技术标准、技术体系与技术集成研究，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打造产品特色。通过花木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丰富产品类型，拓展市场容量，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效益，倡导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和服务消费。三是把花木产业开发与乡村产业兴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森林城市建设等有机结合，研究破解产业融合中的多项瓶颈，拓展花木产品应用空间与应用形式，促进产业融合。

5.5人才保障
努力提高花木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壮大人才队伍。一是省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高新企业及政府管理部门加大对高端花木专业人才、外向型专业人才培养，引领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提升与国际花木人才的合作水平。二是加强花木行业培训，提高一线从业人员素质。依托国家和省市各级各类花木培训中心，通过技能培养和专题培训等方式，培养不同层次的花木人才。三是鼓励参加国内外花艺竞赛、学术交流及各项园艺展会，提高花木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制定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争取人社部门认证的花木从业人员的职称等级，如省级盆景师、高级盆景师和盆景大师，与国内同行同等交流，提振信心、促进发展。

5.6 服务保障

加强花木全产业链各环节的服务保障体系，包括信息平台、市场、物流、检疫、进出口报关、信贷、融资、保险、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等服务体系建设。以优质的现代化技术手段，保障湖南花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附图

湖南省花木产业“十四五”单项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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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1-2035长株潭城市群绿心区花木种植面积规划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花木种植面积
	重点发展内容

	
	
	
	（亩）
	

	　
	总计
	总计
	250000
	　

	长沙市
	　
	小计1
	180000
	　

	
	雨花区
	跳马镇
	120000
	各类绿化用苗木

	
	浏阳市
	镇头镇
	4500
	绿化苗木

	
	
	柏加镇
	55500
	绿化苗木、罗汉松桩景等大型造型树

	株州市
	　
	小计2
	48500
	　

	
	石峰区(云龙示范区)
	学林街道(龙头铺街道)
	5000
	绿化苗木

	
	　
	云田镇
	30000
	绿化苗木、红掌等盆花

	
	荷塘区
	樟霞村
	1500
	　绿化苗木

	
	石峰区
	清水塘街道九塘村
	12000
	绿化苗木　

	湘潭市
	　
	小计3
	21500
	　

	
	高新区
	双马街道
	1000
	绿化苗木

	
	岳塘区
	荷塘街道
	15000
	绿化苗木　

	
	昭山区
	昭山镇
	3000
	绿化苗木　

	
	湘潭县
	易俗河镇
	2500
	绿化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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